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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及

實務常規

8.	 本會將採取合理及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
個人資料得到保護，避免未經許可或意外
的查閱、處理、刪除或作其他用途。

9.	 個人資料備存類別及目的
9.1.	本會屬下各服務單位	/	中心，為向服務使用
者提供所需服務，及對所提供服務作出監
察及評估，以至進行訓練、研究和調查等
目的，有必要將其個人資料作記存，其類
別可詳列如下：

i.	 界定個人身份的資料，例如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
ii.	 個人資料，例如性別、出生日期、年齡及地址
iii.	 家庭狀況，例如婚姻狀況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資料
iv.	 教育背景及過往的工作資料
v.	 經濟狀況
vi.	 健康狀況
vii.	對資料當事人的評估及意見
viii.	其他資料，例如有無犯罪紀錄、離港紀錄

9.2.	本會備存義工的個人資料履歷，目的為培
訓、安排工作以至提名參與競逐義工獎勵
計劃等。

9.3.	本會備存向本會作出投訴的人士的個人資
料，以便處理有關查詢或投訴，及作統計
用途。

10.	服務使用者或有關人士如需查閱或更改個
人資料，須以中文或英文書面申請，如索取
個人資料複本，需向本會繳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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